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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门诊医院感染管理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口腔门诊医院感染管理要求、预防与控制措施和建筑要求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开展口腔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等服务的医疗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Z 130 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T 213 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导则

WS/T 367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T 368 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

WS 39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WS 506 口腔器械消毒灭菌技术操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牙科综合治疗台 comprehensive dental treatment equipment

用于口腔诊疗的基本设备，由治疗灯、患者椅、吸引装置、痰盂、操作面板、电动机、电器开关、

连接诊疗器械、水路、气路以及管路接口等组成。

3.2

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 dental unit water lines ，DUWL

牙科综合治疗台内的供水管道与排水管道、阀门、独立储水罐等构成的系统。

3.3

牙科诊疗用水 dental treatment water

牙科诊疗过程中用于牙科手机高速转动冷却、超声洁牙设备、非外科手术部位冲洗等用水。

WS/T 84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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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牙科临床接触表面 clinical contact surfaces

  口腔诊疗过程中可能被飞沫、气溶胶和医务人员手直接接触污染的物体表面，包括牙科综合治疗台

的灯开关、治疗灯把手、操作台面、诊疗器械连接处、牙科放射设备、辅助口腔检查诊疗的设备及设施

等。

3.5

标准预防 standard precaution

  基于患者的体液（血液、组织液等）、分泌物（不包括汗液）、排泄物、黏膜和非完整皮肤均可能

含有病原体的原因，针对医院患者和医务人员采取的一组预防感染措施。

  注：包括手卫生，根据预期可能的暴露穿戴手套、隔离衣、口罩、帽子、护目镜或防护面罩等个人

防护用品，安全注射，以及穿戴合适的防护用品处理污染的物品与医疗器械等。

3.6

个人防护用品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

用于保护使用者避免接触病原体的各种屏障用品。

注：包括口罩、手套、护目镜、防护面罩、隔离衣、医用一次性防护服、防水围裙等。

3.7

一次性隔离屏障 disposable isolation covering

用于设备设施等物体表面，不透水、不可重复使用的防护膜、纸、管、透明塑料袋等。

3.8

自然通风 natural ventilation

利用建筑物内外空气的密度差引起的热压或风压A ，促使空气流动而进行的通风换气。

3.9

微过滤器 microfilter

  安装在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统进水口的水调节器上，孔径在0.03μm～10μm，用于过滤水中微生

物的滤膜。

3.10

粗过滤器 coarse filter

  安装在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统进水口的调节器上，孔径在20μm～90μm，用于过滤水中杂质的滤

网。

4 管理要求

4.1 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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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本标准的要求，结合本机构实际工作情况，制定适用

于本机构的管理制度，并设置具体负责医院感染管理的部门和专（兼）职人员。

4.1.2 应针对口腔医务人员所从事工作特点组织相应的医院感染知识培训，对重点感染控制环节的培

训应有考核。

4.1.3 应根据标准预防的原则制定口腔医务人员职业防护具体措施，并提供必要的符合国家标准的个

人防护用品。

4.1.4 新改扩建的口腔门诊建筑布局宜符合本标准第 6 章要求。

4.1.5 口腔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物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相关配套文件要求进行处理。

4.1.6 口腔诊疗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排放应符合 GB 18466 要求。

4.1.7 当发现疑似传染病或传染病时，医疗机构应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及时上报，同时采取

相应隔离措施。

4.1.8 当发现医院感染病例或医源性感染病例、疑似医院感染病例或疑似医源性感染病例时，医疗机

构应组织人员调查分析感染源、感染途径等，采取有效处理和控制措施。

4.1.9 当疑似或医院感染暴发时，医疗机构应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和《医院感染暴发报告及处

置管理规范》的要求，上报所在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4.2 管理部门

4.2.1 应定期（每年至少 2 次）对医院感染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落

实整改，并形成文字记录。

4.2.2 应建立医院感染监测制度，对可能引发感染的环节进行有效监测与改进。

4.2.3 应结合传染病传播途径和季节的特点，制定具体预防与控制感染的措施。

4.3 医务人员

4.3.1 应定期参加本机构或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等相关知识培训。

4.3.2 诊疗过程中应执行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并符合医院感染管理相关规范要求。

4.3.3 诊疗过程中应遵循标准预防的原则。发生职业暴露按 GBZ/T 213 进行处置。

4.4 诊疗用品、材料和设备

4.4.1 诊疗过程使用的设备、器械、器具、物品和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要求，并按照产品说明书

使用。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不得重复使用。

4.4.2 诊疗用品的清洗、消毒和灭菌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4.4.3 污染的器械、设备送维修前应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或灭菌后送维修中心，并附上清洁、消毒或

灭菌的说明。

4.4.4 牙科综合治疗台供水管路宜选用带逆止装置；牙科手机宜选用带防回吸装置。

4.4.5 特殊设备应按照产品说明书选择适宜的方法进行清洁、消毒或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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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消毒产品

应使用合法有效的消毒产品，并按照产品说明书在有效期内使用。

5 预防与控制措施

5.1 诊疗环境与物体表面

5.1.1 应保持环境整洁，每日清洁，遇有血液或体液污染时即刻清洁消毒。

5.1.2 其它物体表面（如桌面、牙科综合治疗台椅面、工作座椅等）应每日清洁，遇有体液、血液污

染时应即刻清洁消毒。

5.1.3 不直接接触患者的设备，如牙科综合治疗台连接管线等宜每周清洁，遇有体液、血液污染时应

即刻清洁消毒。

5.1.4 消毒剂和消毒方法的选择应遵循 WS/T 367 的规定。

5.2 诊疗用品储存管理

5.2.1 储存场所和储存柜、治疗车应整洁、干燥，器械、材料、物品、外用药品应分类放置，标识清

楚。

5.2.2 存放柜、箱、车、抽屉器应定期检查，每周清洁、消毒；过期或污染的诊疗用品应按要求及时

进行更换。

5.2.3 无包装的诊疗用品、材料不宜暴露放置。

5.3 诊疗操作要求

5.3.1 个人防护要求

5.3.1.1 应根据诊疗操作要求选择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有可能发生血液、体液喷溅或产生气溶胶操

作时，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帽子等。

5.3.1.2 诊疗过程中口罩、帽子变湿或被污染时应立即更换；防护面罩污染时应及时进行表面清洁消

毒。

5.3.1.3 诊治每位患者后应更换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并进行手卫生操作。

5.3.1.4 实施口腔门诊无菌手术时应戴一次性使用灭菌橡胶外科手套。实施其它口腔诊疗操作时可选

用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 。

5.3.1.5 诊疗过程中污染物可能喷溅到患者眼睛时应为患者佩戴护目镜。

5.3.2 诊疗用品和材料准备

5.3.2.1 准备诊疗用品和材料时应检查有效期、包装有无破损、是否污染、名称是否相符等，并确认

其处于安全、有效状态。

5.3.2.2 诊疗前牙科综合治疗台工作台面不宜放置与本次治疗无关的诊疗用品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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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 诊疗操作前宜给予患者口腔含漱，进入口腔内无菌组织的诊疗操作和免疫缺陷等高危患者应

给予口腔含漱。

5.3.3 牙科临床接触面准备和处理

  对于存在缝隙，旋钮或其他不易清洁的牙科临床接触面如治疗灯把手及开关，三用枪手柄等，宜使

用隔离屏障进行隔离，诊疗后更换；对表面光滑的牙科临床接触面如工作台面等宜诊疗后进行清洁消毒。

5.4 牙科诊疗用水要求

5.4.1 基本要求

5.4.1.1 口腔外科操作和种植牙操作使用的牙科手机的冷却用水或冲洗用水应选择无菌水。

5.4.1.2 免疫缺陷患者接受口腔诊疗时宜选择无菌水。

5.4.1.3 怀疑感染暴发与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统有关时，应对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统进行检测。

检测方法参照国家相关标准或委托有资质机构进行检测。

5.4.2 牙科综合治疗台用水

5.4.2.1 牙科综合治疗台水源应符合 GB 5749 要求。

5.4.2.2 牙科综合治疗台用水宜选择软化水（去离子水）。

5.4.2.3 独立储水罐用水宜选用纯净水或蒸馏水，使用时间不应超过 24h，每日治疗结束后应将罐中

的余水排空，清洁干燥后备用。

5.4.2.4 每日开诊前应对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统冲洗 2min～3min。每位患者诊疗前后冲洗牙科综合

治疗台水路系统 20s～30s。

5.4.2.5 直接由市政供水的牙科综合治疗台，进水口处应安装粗过滤器和微过滤器。

5.4.2.6 通过软化水系统或独立储水罐供水的牙科综合治疗台进水口处应安装微过滤器。

5.4.2.7 牙科综合治疗台水入口安装的粗过滤器和微过滤器应遵循厂家使用说明定期清洗和更换。

5.4.3 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统清洁消毒方法

5.4.3.1 牙科综合治疗台自带水路消毒装置的应按照生产厂家使用说明进行消毒。

5.4.3.2 软水系统消毒应遵照使用说明定期更换树脂，定期对输水管道进行消毒。

5.4.3.3 独立储水罐应每周进行消毒。若独立储水罐内水混浊、异味或其它污染时应停止使用，即刻

进行清洁消毒。储水罐与水路系统消毒方法参见附录 A。

5.4.3.4 其它方式供水应遵循生产商推荐的清洁、消毒方法进行处理。

5.5 口腔修复与技工要求

5.5.1 修复体、矫治器等给患者使用前应进行有效的清洁、消毒。

5.5.2 印模从患者口中取出后应立刻使用流动水进行冲洗，去除唾液、血液和碎屑，并按材料选择适

宜的消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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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制作完成的修复体、矫治器等应进行清洁消毒，盛装于清洁容器内，并注明已清洁消毒返给临

床使用。

5.5.4 临床返修的矫治器、修复体等送技工室前应进行清洁消毒，并注明已清洁消毒。

5.5.5 接触污染修复体的器械、制作工具等应在每位患者间进行清洁、消毒。

5.6 口腔放射设施、设备要求

5.6.1 频繁接触的放射仪器表面应每日进行清洁，遇污染时应及时进行清洁、消毒。

5.6.2 口腔内投照时和处理污染放射胶片套时应戴手套。接诊每位患者后应摘掉手套，再进行手卫生。

5.6.3 口腔内照射用的持片夹、平行投照定位夹等使用后应进行高水平消毒。

5.6.4 曲面断层咬合杆、数字牙片放射照相用传感器或影像板应在每位患者照射前使用一次性隔离屏

障进行覆盖。

5.6.5 接触患者唾液的口腔放射设备操作控制面板及曝光控制按钮应在每位患者间进行表面清洁消毒

或使用一次性隔离膜进行覆盖。

5.6.6 放射设备清洁、消毒用品的选择宜遵循生产商使用说明。

6 建筑要求

6.1 基本原则

6.1.1 应按照开展诊疗的项目，对建筑布局进行合理设计，至少应包括诊疗区（诊室、放射室等）、

器械处理区、医疗辅助区（压缩空气设备区、负压吸引设备区、医疗废物暂存区和/或污水处理区；如

需自行灌制石膏模型的诊所应有独立的模型灌制打磨区）、候诊区、医务人员办公区等。

6.1.2 诊室、放射室、器械处理区、压缩空气设备区、候诊区应独立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诊所或门诊部医疗废物暂存区、污水处理区、负压吸引设备区可放在同一房间。

b) 压缩空气设备区的压缩空气进气口位置应远离污染源，送入诊室的压缩空气应经无油处理。

c) 负压吸引设备区的排气口应远离建筑主要出入口、压缩空气设备进气口和人群聚集场所。

6.1.3 诊室内每台牙科综合治疗台的建筑面积和净使用面积按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和相

关文件要求设置。

6.1.4 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间宜设物理隔断（隔断高度≥1800mm）或两牙科综合治疗台头枕间距≥ 

2400mm，具体要求参见附录 B。

6.1.5 诊室内应设立手卫生设施（水池、皂液、手消毒液、干手设施等）。诊室内应根据牙科综合治

疗台的数量合理配备洗手设施，至少每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配备 1 套手卫生设施。

6.1.6 洗手设施宜配置在医务人员操作体位后侧或右侧。

6.1.7 口腔放射室建筑面积及防护要求应符合 GBZ 130 要求。

6.1.8 口腔种植治疗应为独立诊室，使用面积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7

  WS/T 842—2024

6.1.9 器械处理区建设应符合 WS 506 要求。

6.2 建筑材料

6.2.1 建筑材料宜便于清洁，地面宜光滑、无缝、无孔、无斜面、防漏。

6.2.2 诊室内的操作台外表面材料宜便于清洁，操作台靠墙放置时与墙面连接处宜圆弧形或完全封闭。

6.3 通风要求

6.3.1 各区域应通风良好，可采用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并符合以下要求：

a) 自然通风宜根据季节、气温、室外风力和室内污染程度进行适时通风。自然通风不能满足时，

  可采用机械通风设施加强室内的通风换气，或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

b) 采用机械通风和集中空调系统应符合 WS/T 368 和 WS 394 的要求。

c) 设置机械通风或集中空调系统通风的诊室，室内最小新风量应不小于 2 次/h 换气次数，人均

  不小于 30m
3
/h 通风和空调的送风口不宜设置在牙科综合治疗台头枕部及器械台的上方。

6.3.2 口腔种植诊室或污染严重诊室宜安装空气消毒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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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附 录 A

（资料性）

牙科综合治疗台独立储水罐及其水路系统消毒方法

A.1 消毒剂宜选择含有效氯 10mg/L～20mg/L的消毒液或 2%过氧化氢消毒液或其它适宜的合法

有效的消毒剂 。

A.2 独立储水罐中加满配制好的消毒剂摇动 5s，放置 10min～20min后再摇动数秒钟，再用清

水冲洗储水罐 2 次。

A.3 将牙科综合治疗台上连接的口腔诊疗器械卸下，独立储水罐中装满配制好的消毒剂，并把

管线放置于容器内， 开启反冲水开关，至消毒液充满各管线（见消毒液从各管线端口流出）。

A.4 消毒液在各管线内静置 10min～20min。

A.5 消毒后将独立储水罐内的消毒剂排空，用清水重复冲洗管线，至清水从各管线端口流出 2 

min～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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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间物理隔断。

图 B.1 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安装距离示意图

B.3 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间无物理隔断,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①（头枕部）中线最小距离 2400

mm，牙科综合治疗台②（患者扶手）距最近障碍物宜 900mm，牙科综合治疗台③（痰盂）距最

近障碍物宜 500mm，见图B.2。

图 B.2 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间无物理隔断安装示意图

WS/T 842—2024

  BD

附 录 B

（资料性）

口腔诊室建筑布局卫生学示意图

B.1 诊室空间应易于使用牙椅进行各种操作，便于牙科设备及人员移动，有足够空间安放洗手

设施、储物设施及电脑等。还应考虑残疾人及使用轮椅的患者方便及发生紧急医疗情况时所需

的空间。

B.2 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间带物理隔断,牙科综合治疗台①（头枕部）距最近障碍物宜 800mm，

牙科综合治疗台②（患者扶手）距最近障碍物宜 900mm，牙科综合治疗台③（痰盂）距最近障

碍物宜 500mm，见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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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当发现医院感染病例或医源性感染病例、疑似医院感染病例或疑似医源性感染病例时，医疗机构应组织人员调查分
	4.1.9　当疑似或医院感染暴发时，医疗机构应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和《医院感染暴发报告及处置管理规范》的要求

	4.2　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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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应建立医院感染监测制度，对可能引发感染的环节进行有效监测与改进。
	4.2.3　应结合传染病传播途径和季节的特点，制定具体预防与控制感染的措施。

	4.3　医务人员
	4.3.1　应定期参加本机构或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等相关知识培训。
	4.3.2　诊疗过程中应执行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并符合医院感染管理相关规范要求。
	4.3.3　诊疗过程中应遵循标准预防的原则。发生职业暴露按GBZ/T 213进行处置。

	4.4　诊疗用品、材料和设备
	4.4.1　诊疗过程使用的设备、器械、器具、物品和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要求，并按照产品说明书使用。一次性使用医
	4.4.2　诊疗用品的清洗、消毒和灭菌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4.4.3　污染的器械、设备送维修前应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或灭菌后送维修中心，并附上清洁、消毒或灭菌的说明。
	4.4.4　牙科综合治疗台供水管路宜选用带逆止装置；牙科手机宜选用带防回吸装置。
	4.4.5　特殊设备应按照产品说明书选择适宜的方法进行清洁、消毒或灭菌。

	4.5　消毒产品 
	应使用合法有效的消毒产品，并按照产品说明书在有效期内使用。

	5　预防与控制措施
	5.1　诊疗环境与物体表面
	5.1.1　应保持环境整洁，每日清洁，遇有血液或体液污染时即刻清洁消毒。
	5.1.2　其它物体表面（如桌面、牙科综合治疗台椅面、工作座椅等）应每日清洁，遇有体液、血液污染时应即刻清洁消毒
	5.1.3　不直接接触患者的设备，如牙科综合治疗台连接管线等宜每周清洁，遇有体液、血液污染时应即刻清洁消毒。
	5.1.4　消毒剂和消毒方法的选择应遵循WS/T 367的规定。

	5.2　诊疗用品储存管理
	5.2.1　储存场所和储存柜、治疗车应整洁、干燥，器械、材料、物品、外用药品应分类放置，标识清楚。
	5.2.2　存放柜、箱、车、抽屉器应定期检查，每周清洁、消毒；过期或污染的诊疗用品应按要求及时进行更换。
	5.2.3　无包装的诊疗用品、材料不宜暴露放置。

	5.3　诊疗操作要求
	5.3.1　个人防护要求
	5.3.1.1　应根据诊疗操作要求选择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有可能发生血液、体液喷溅或产生气溶胶操作时，应佩戴医用外科
	5.3.1.2　诊疗过程中口罩、帽子变湿或被污染时应立即更换；防护面罩污染时应及时进行表面清洁消毒。
	5.3.1.3　诊治每位患者后应更换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并进行手卫生操作。
	5.3.1.4　实施口腔门诊无菌手术时应戴一次性使用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实施其它口腔诊疗操作时可选用一次性使用医用橡
	5.3.1.5　诊疗过程中污染物可能喷溅到患者眼睛时应为患者佩戴护目镜。

	5.3.2　诊疗用品和材料准备
	5.3.2.1　准备诊疗用品和材料时应检查有效期、包装有无破损、是否污染、名称是否相符等，并确认其处于安全、有效状态
	5.3.2.2　诊疗前牙科综合治疗台工作台面不宜放置与本次治疗无关的诊疗用品和材料。
	5.3.2.3　诊疗操作前宜给予患者口腔含漱，进入口腔内无菌组织的诊疗操作和免疫缺陷等高危患者应给予口腔含漱。
	5.3.3 牙科临床接触面准备和处理
	对于存在缝隙，旋钮或其他不易清洁的牙科临床接触面如治疗灯把手及开关，三用枪手柄等，宜使用隔离屏障进行



	5.4　牙科诊疗用水要求
	5.4.1　基本要求
	5.4.1.1　口腔外科操作和种植牙操作使用的牙科手机的冷却用水或冲洗用水应选择无菌水。
	5.4.1.2　免疫缺陷患者接受口腔诊疗时宜选择无菌水。
	5.4.1.3　怀疑感染暴发与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统有关时，应对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统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参照国家相关

	5.4.2　牙科综合治疗台用水
	5.4.2.1　牙科综合治疗台水源应符合GB 5749要求。
	5.4.2.2　牙科综合治疗台用水宜选择软化水（去离子水）。
	5.4.2.3　独立储水罐用水宜选用纯净水或蒸馏水，使用时间不应超过24h，每日治疗结束后应将罐中的余水排空，清洁干
	5.4.2.4　每日开诊前应对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统冲洗2min～3min。每位患者诊疗前后冲洗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
	5.4.2.5　直接由市政供水的牙科综合治疗台，进水口处应安装粗过滤器和微过滤器。
	5.4.2.6　通过软化水系统或独立储水罐供水的牙科综合治疗台进水口处应安装微过滤器。
	5.4.2.7　牙科综合治疗台水入口安装的粗过滤器和微过滤器应遵循厂家使用说明定期清洗和更换。

	5.4.3　牙科综合治疗台水路系统清洁消毒方法
	5.4.3.1　牙科综合治疗台自带水路消毒装置的应按照生产厂家使用说明进行消毒。
	5.4.3.2　软水系统消毒应遵照使用说明定期更换树脂，定期对输水管道进行消毒。
	5.4.3.3　独立储水罐应每周进行消毒。若独立储水罐内水混浊、异味或其它污染时应停止使用，即刻进行清洁消毒。储水罐
	5.4.3.4　其它方式供水应遵循生产商推荐的清洁、消毒方法进行处理。


	5.5　口腔修复与技工要求
	5.5.1　修复体、矫治器等给患者使用前应进行有效的清洁、消毒。
	5.5.2　印模从患者口中取出后应立刻使用流动水进行冲洗，去除唾液、血液和碎屑，并按材料选择适宜的消毒方法。
	OLE_LINK6
	OLE_LINK5
	OLE_LINK12
	OLE_LINK11

	5.5.3　制作完成的修复体、矫治器等应进行清洁消毒，盛装于清洁容器内，并注明已清洁消毒返给临床使用。
	5.5.4　临床返修的矫治器、修复体等送技工室前应进行清洁消毒，并注明已清洁消毒。
	5.5.5　接触污染修复体的器械、制作工具等应在每位患者间进行清洁、消毒。

	5.6　口腔放射设施、设备要求
	5.6.1　频繁接触的放射仪器表面应每日进行清洁，遇污染时应及时进行清洁、消毒。
	5.6.2　口腔内投照时和处理污染放射胶片套时应戴手套。接诊每位患者后应摘掉手套，再进行手卫生。
	5.6.3　口腔内照射用的持片夹、平行投照定位夹等使用后应进行高水平消毒。
	5.6.4　曲面断层咬合杆、数字牙片放射照相用传感器或影像板应在每位患者照射前使用一次性隔离屏障进行覆盖。
	5.6.5　接触患者唾液的口腔放射设备操作控制面板及曝光控制按钮应在每位患者间进行表面清洁消毒或使用一次性隔离膜
	5.6.6　放射设备清洁、消毒用品的选择宜遵循生产商使用说明。


	6　建筑要求
	6.1　基本原则
	6.1.1　应按照开展诊疗的项目，对建筑布局进行合理设计，至少应包括诊疗区（诊室、放射室等）、器械处理区、医疗辅
	6.1.2　诊室、放射室、器械处理区、压缩空气设备区、候诊区应独立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诊所或门诊部医疗废物暂存区、污水处理区、负压吸引设备区可放在同一房间。
	b)压缩空气设备区的压缩空气进气口位置应远离污染源，送入诊室的压缩空气应经无油处理。
	c)负压吸引设备区的排气口应远离建筑主要出入口、压缩空气设备进气口和人群聚集场所。

	6.1.3　诊室内每台牙科综合治疗台的建筑面积和净使用面积按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和相关文件要求设置。
	6.1.4　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间宜设物理隔断（隔断高度≥1800mm）或两牙科综合治疗台头枕间距≥2400mm，
	6.1.5　诊室内应设立手卫生设施（水池、皂液、手消毒液、干手设施等）。诊室内应根据牙科综合治疗台的数量合理配备
	6.1.6　洗手设施宜配置在医务人员操作体位后侧或右侧。 
	6.1.7　口腔放射室建筑面积及防护要求应符合GBZ 130要求。
	6.1.8　口腔种植治疗应为独立诊室，使用面积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OLE_LINK13
	OLE_LINK14

	6.1.9　器械处理区建设应符合WS 506要求。

	6.2　建筑材料
	6.2.1　建筑材料宜便于清洁，地面宜光滑、无缝、无孔、无斜面、防漏。
	6.2.2　诊室内的操作台外表面材料宜便于清洁，操作台靠墙放置时与墙面连接处宜圆弧形或完全封闭。

	6.3　通风要求
	6.3.1　各区域应通风良好，可采用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并符合以下要求：
	a)自然通风宜根据季节、气温、室外风力和室内污染程度进行适时通风。自然通风不能满足时，可采用机械通风设施
	b)采用机械通风和集中空调系统应符合WS/T 368和WS 394的要求。
	c)设置机械通风或集中空调系统通风的诊室，室内最小新风量应不小于2次/h换气次数，人均不小于30m3/h

	6.3.2　口腔种植诊室或污染严重诊室宜安装空气消毒装置。



	附　录　A（资料性）牙科综合治疗台独立储水罐及其水路系统消毒方法 
	A.1　消毒剂宜选择含有效氯10mg/L～20mg/L的消毒液或2%过氧化氢消毒液或其它适宜的合法有效的消毒
	A.2　独立储水罐中加满配制好的消毒剂摇动5s，放置10min～20min后再摇动数秒钟，再用清水冲洗储水罐
	A.3　将牙科综合治疗台上连接的口腔诊疗器械卸下，独立储水罐中装满配制好的消毒剂，并把管线放置于容器内， 开
	A.4　消毒液在各管线内静置10min～20min。
	A.5　消毒后将独立储水罐内的消毒剂排空，用清水重复冲洗管线，至清水从各管线端口流出2min～3min。 

	附　录　B（资料性）口腔诊室建筑布局卫生学示意图
	B.1　诊室空间应易于使用牙椅进行各种操作，便于牙科设备及人员移动，有足够空间安放洗手设施、储物设施及电脑等
	B.2　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间带物理隔断,牙科综合治疗台①（头枕部）距最近障碍物宜800mm，牙科综合治疗台②
	说明： 1－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间物理隔断。
	图B.1　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安装距离示意图

	B.3　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间无物理隔断,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①（头枕部）中线最小距离2400mm，牙科综合治疗
	图B.2　两台牙科综合治疗台间无物理隔断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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